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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人民检察院 黄山市河长制办公室

关于协同推进河长制工作的意见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服务全市河湖生态保护和

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，积

极构建检察机关在河长制工作中的司法介入和助推机制，黄山市

人民检察院（以下简称“市检察院”）与黄山市水利局、黄山市

全面推行河长制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市河长办”）经共同商议，

制定本意见。

—、工作目标

通过加强检察机关与河长办的协作配合，形成助推我市河长

制工作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健康发展的整体合力，促进全市河

湖系统保护及水生态系统整体环境改善，为实现我市的水清、岸

绿、河畅、景美，加快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提供法治支

撑和保障。

二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信息共享机制。

市检察院定期通报涉河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刑事犯罪案件

及行政检察、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，市河长办定期通报河长制

工作推进情况和涉及水资源保护、水域岸线管理、水生态修复、



2

水环境治理和水污染防治等执法检查及案件办理情况，以及阶段

性河湖治理与保护的整治重点、难点等，完善“两法衔接”。

（二）联席会议机制。

成立河长制监督协作工作小组，市检察院、市河长办分别确

定联络员负责日常联络工作。结合各阶段工作要点和任务需求，

适时召开工作联席会议，通报工作开展情况，共同分析执法中出

现的新情况，共同研究河湖管理保护衔接方面的重大问题,协调解

决执法问题，交流相关案件信息，对疑难复杂案件共同探讨，统

一执法思想和尺度。

（三）联合督办机制。

聚焦党政关注、群众关心、社会关切的突出河湖生态问题，

适时开展联合检查和专项执法活动，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督办、

挂牌督办和联合督办。

（四）宣传联动机制

重视监督协作经验做法的总结提升，充分借助报刊、电视、

网站、“两微一端”等媒介，通过检察开放日、水法宣传周、综

治宣传月等形式，开展工作动态、典型案例及相关法律知识的宣

传，不断提高公众生态法律、生态维权意识，营造生态文明建设

良好氛围。双方可互派人员为对方的培训班授课，共同研究解决

河湖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理论、实务问题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加强刑事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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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市河长办协调和市河长会议成员单位配合下，市检察院通

过查阅案件台账、行政处罚案卷，发现应当移送而未移送涉嫌犯

罪案件线索，及时发出检察建议，督促移送。

通过市河长办或市河长会议成员单位移送公安机关的涉河湖

生态环境和资源领域犯罪案件，公安机关应该立案而不立案或者

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的，市检察院依法及时启动立案监督程

序进行监督。

对市河长会议成员单位查处的可能涉嫌犯罪的重大案件、媒

体高度关注的案件、涉众面广的案件、跨行政区划的案件等，检

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，督促引导公安机关、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围

绕案件依法全面收集、固定和保全证据，确保案件依法正确处理。

（二）加强行政监督

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和河长依法履职。对市河长会议成员单位

和河长不作为或者违法行使职权，市河长办及时将具体情况通报

市检察院，市检察院应当依法调查核实，提出检察建议，督促其

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纠正行政违法行为。同时，相关成员单位和河

长执行检察建议情况，市检察院应当及时通报市河长办。

（三）加强执行监督

市河长会议成员单位涉及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或者 罚

款、给予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难以执

行的，检察机关依法给予监督配合和支持工作。

市河长会议成员单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非诉执行

案件，发生人民法院违法裁定不予执行或进入执行程序后消极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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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、无故终结执行程序等违法执行情形，可商请检察机关对 人民

法院的审查裁定和执行活动予以监督。

市河长会议成员单位在日常管理工作中，发现人民法院涉河

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民事、行政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的执行

活动违法的，可商请检察机关予以监督，或者引导执行案件当事

人申请检察机关监督。

（四）强化公益诉讼

对市河长会议成员单位通过追究违法行为人行政责任或者司

法机关通过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，而未能恢复被破坏的

河湖生态环境的，河长办应移送案件线索并建议检察机关依法向

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。

检察机关发现河长会议成员单位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，

或者河长办在履行统筹协调、监督管理职责中，反映其他成员单

位违法行使职权、不作为，造成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

害，经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，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，

检察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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